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推(自)薦書
[bookmark: _Hlk169776250]填寫及檢附資料注意事項
一、114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公開接受各界推(自)薦候選人期間，自114年2月21日(星期五)起至3月3日(星期一)止，共11日。為順利進行推(自)薦相關事宜，請務必詳實填寫推(自)薦書及檢附完整相關資料，以利提名審薦作業進行。
二、請下載下列5份檔案：
(一)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推(自)薦填寫及檢附資料注意事項(即本注意事項)
(二)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推(自)薦書
(三)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問卷
(四)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
(五)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檢送文件清單
三、填寫推(自)薦書方式：
[bookmark: _Hlk123739311](一)填寫推(自)薦書，請一律於電腦系統編輯，並建議使用 Microsoft Office或可產生標準ODF文件格式等相容文書處理程式。推(自)薦書內各欄位文字均請設定為標楷體、14號字格式，數字資料均以半形阿拉伯數字填寫。
[bookmark: _Hlk123739343](二)填寫推(自)薦書時，請務必參考各欄位內及本注意事項相關說明。
[bookmark: _Hlk123739429](三)填寫完成的推(自)薦書，請以A4紙張列印後，請自薦人、被推薦人及推薦人親自簽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四)請將推(自)薦書以Word(doc)檔或Writer(dot)檔存入光碟片或隨身碟，一併寄送總統府，以利資料處理。(※請勿提供紙本影像掃描檔或pdf檔)
四、推(自)薦書各項目應檢附的相關資料：
(一)戶籍謄本：請檢附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以核對個人基本資料。
(二)照片：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電子影像檔案，請在推(自)薦書「照片」欄內「貼上」(「插入」/「圖片」)，並存入光碟片或隨身碟，一併寄送總統府，以利電腦處理。
(三)證明文件影本：請確實依照推(自)薦書各項目填寫內容，檢附所需護照、法定資格適用款別、現職、學歷、國家考試、經歷、具體優異事蹟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並請統一影印成A4尺寸，以利資料處理。
[bookmark: _Hlk123739667](四)具有國外學歷、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歷者，請檢附下列文件影本：
1.國外學歷：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的國外學歷證明文件(含中譯本)，畢業學校應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2.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歷，應檢附教育部採認之證明文件；港澳地區學歷，應檢附經陸委會香港、澳門辦事處驗證之學歷證明文件。畢業學校均應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
[bookmark: _Hlk124777220](五)「法定資格適用款別」項目應檢附的證明文件影本：候選人應具有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資格之一，並分別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影本：
1.曾任實任法官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1)司法官考試及格證書
(2)服務機關開具之完整服務年資證明文件
2.曾任實任檢察官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1)司法官考試及格證書
(2)服務機關開具之完整服務年資證明文件
3.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25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1)律師考試及格證書
(2)律師證書
(3)律師公會完整會員年資證明文件
(4)律師事務所開具之完整服務年資證明文件

4.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12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5條第4項所定主要法律科目8年以上，有專門著作者：
(1)教育部核發之教授證書
(2)服務學校開具之專任教授完整年資證明文件
(3)專任教授講授主要法律科目完整年資證明文件(應載明講授課程名稱、時數及學期)。「主要法律科目」請參閱後附法官法第5條第4項及考試院113年8月15日考臺考一字第11306001631號公告。
(4)專門著作(請另載列於推[自]薦書「著作」一欄)
5.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1)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曾任國際法庭法官之證明文件
(2)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A.學術機關開具之服務年資及研究項目證明文件
B.權威著作(請另載列於推[自]薦書「著作」一欄)
6.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依據推(自)薦書「現職」、「經歷」、「著作」等欄填列內容檢附證明文件。
(六)具法官、檢察官或律師身分之候選人，請提供所主筆具人權理念、憲政意識之判決書、書類或書狀，以不逾10件為原則，並去識別化。
(七)自傳及適任說明：請務必依該欄位說明撰寫。
(八)推薦說明：可於推(自)薦書之推薦說明欄位直接填寫，亦可另紙檢附推薦說明(仍須請推薦者簽章，並提供可編輯之電子檔)。自薦者免填寫此欄位。
(九)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的原件或正本，總統府視需要將另行通知候選人提供審薦小組審查。
五、候選人推(自)薦書及所檢附相關資料，除推(自)薦書、問卷及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留存總統府備查外，其他所檢附相關資料，總統府將於提名作業完成後，以掛號郵寄檢還。


六、請注意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各款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國籍法第10條外國人或無國籍歸化未達10年者、第18條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未達3年者，均不得擔任司法院大法官，第20條兼具外國國籍者，應於時限內完成放棄外國國籍程序；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不得擔任公教人員；以及法官法第6條第1款至第5款不得任法官等相關規定，並請詳閱「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問卷」。
七、候選人於推(自)薦書及問卷簽章，表示所陳俱實，總統府公務員將依候選人所填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另有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個人資料部分，請詳閱「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
八、請依照「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檢送文件清單」項目及順序，檢齊所需相關資料(統一列印或影印成A4尺寸，並請分別以長尾夾夾妥，勿裝訂，以利資料處理)，於114年3月3日(星期一)以前掛號郵寄100006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2號總統府「114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收，以郵戳為憑，敬請把握時間。
九、為利立法院進行人事同意權審查，被提名時尚需提送財產清單、納稅證明等相關資料，建議可預為準備。
十、總統提名司法院大法官相關法令規定如後附。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5條第1項、第2項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司法院組織法
第4條
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實任法官十五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二、曾任實任檢察官十五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三、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二十五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十二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五條第四項所定主要法律科目八年以上，有專門著作者。
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第一項資格之認定，以提名之日為準。

法官法
第5條第4項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及第三項第六款、第七款所稱主要法律科目，指憲法、民法、刑法、國際私法、商事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及其他經考試院指定為主要法律科目者而言。

考試院公告（113年8月15日考臺考一字第11306001631號）
主旨：公告修正本院依法官法規定指定之主要法律科目，並自民國114年1月1日施行。
依據：法官法第5條第4項及第87條第4項。
公告事項：本院前於101年11月21日公告指定公司法等22科目為法官法規定之主要法律科目。茲為符用人機關所需，修正旨揭主要法律科目為公司法、海商法與海洋法、票據法、保險法、非訟事件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家事事件法、證據法、證券交易法、土地法、財稅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消費者保護法、勞動社會法、國際公法、貿易法、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行為法、法理學等24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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